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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AB_E6_B8_85_E7_c122_480350.htm 在公司清算中，相对

与普通清算与破产清算，特别清算是存在争议比较多的，下

面就特别清算的界定及诉讼程序做初步探讨。 一、特别清算

概念界定及范围界定 目前理论界对公司清算的种类划分存在

很多观点，如两分法（破产清算与非破产清算）、三分法（

破产清算、普通清算、特别清算）、四分法（普通清算、破

产清算、特别清算、强制清算。普通清算是由公司股东自行

组织清算组，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清算；特别清算是由债权

人借助法院的审判权进行的命令性行为；破产清算是在债务

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法院根据债

权人或者债务人的申请，指定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按照破

产程序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的一种清算；强制清

算的前提是公司因违法被强制解散，清算的组织者是有关主

管机关）、五分法（在四分法基础上，增加外资企业清算）

。 总体上来说，关于破产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

）与普通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很明确，

没有争议。存在争议的就是破产清算与普通清算以外的清算

如何界定及分类。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

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

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第（二）

项（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第（四）项（依法被

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五）项（人

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规定而解



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

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

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

织清算组进行清算。这就是特别清算的法律依据。 从条文分

析，特别清算实际上是界于普通清算与破产清算之间，在普

通清算有障碍时，经债权人申请，由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

按照特别清算程序进行的清算。 从该条文看，公司特别清算

的申请人只限于公司债权人，组织清算机构的只限于法院，

那么其他当事人能否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如

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申请法院解散公司

后，大股东不组织清算的，小股东能否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

呢？行政主管部门在做出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撤销处

罚后，能否组织清算或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强制清算呢？这

些除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的清算以外的非破产清算是否属于特

别清算呢？ 我个人认为，特别清算应属于比较宽泛的概念，

凡通过法院介入指定清算组成员的非破产清算均应属于特别

清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虽然只规定了债权人申请

特别清算，但申请特别清算的主体不应局限于债权人，股东

、行政主管机关也可作为申请人，对于其他情形下清算出现

障碍无法清算而向法院申请清算的，法院也应当将这些清算

作为特别清算予以受理。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特殊情形： （1

）关于由股东申请的特别清算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

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

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



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

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

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的，应由股东自行组织清算，逾期不清算

的，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但对股东是否也可以

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法律没有规定。 我最近碰到一个案件

，就是公司经营期限届满，大股东拒不延期，也不清算，占

有公司资产继续以其他公司名义经营，小股东准备向法院申

请清算，但由于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内部对能否受理存在争

议。客观上小股东的利益因大股东不清算而受到损害，如无

法获得司法救济，权益如何保护？ 对此，我认为：应当给予

股东在无法自行清算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特别清算的权利。

目前因公司股东之间矛盾引起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只判决

解散公司，不管清算，可能导致类似工商管理部门只管吊销

营业执照不管公司清算的局面，问题继续存在，却已无救济

途径。特别是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往往是股东之间已经是矛盾

重重，自行组织清算几乎不可能，如不给予特别清算的司法

救济，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法院应当受理股东申

请特别清算的案件。对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2

月9日公布实施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试行）》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其他股东不履行

清算义务时，作为原告起诉要求公司清算的，法院是应该受

理的，并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股东应当作为该类诉讼的被告。 

在审理程序方面，法院可以选择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判决解

散公司同时一并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也可选择直接判

决解散公司，在解散公司判决生效后法定时间内未能自行成

立清算组的，可就指定清算组成员按照特别程序向法院单独



提出申请。 （2）关于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

被撤销的公司的清算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

四）项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的，应当

按照《公司法》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进行清算。但逾期未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

同样的问题，是否只能由债权人提起特别清算？债权人或股

东均未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特别清算的，作为作出

处罚决定的行政主管机关能否组织清算或向法院申请特别清

算呢？ 在此前的各种法律规定中行政主管部门具有组织清算

的职责，如原《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由有关主管机

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

：企业法人解散或被撤销的，应当由其主管机关组织清算小

组进行清算。1995年7月26日生效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

算条例》（于2006年9月26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决议废止），第5条规定：深圳市人民

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清算的主管机关，依法对企业

清算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清算通常被称为强制清算。 虽然

法律规定似乎很明确，但确实不具有可操作性。我曾经在一

起案件的代理过程中，试图依据上述规定将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作为共同被告起诉，但在与法官沟通过程中被否定了。在

实际操作中，行政主管部门只负责做吊销执照的处罚，根本

没有也不可能对吊销的企业组织清算。国家工商总局曾专门

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吊销营业执照的，由公司股东自行清算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组织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国光在2001年11月13日的《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当注意

的问题》中提出指导意见：“对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情况下

的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主体是全体股东"。新〈公

司法〉修订后，取消了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清算的规定，第一

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司被吊销执照后的清算主体是股东，

在立法层面上否定了带有计划经济特色的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清算的规定。 行政主管部门在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

撤销公司登记后，不能组织清算，但是否可以作为申请人向

法院申请特别清算，法律没有规定，但我认为是可行的，至

少在公司被撤销的情况下，作出撤销决定的行政主管机构应

当向法院申请特别清算。在香港公司法中，规定注册暑、破

产署可以根据职权申请公司清盘， （3）关于外资企业的特

别清算问题 1996年7月9日原外经贸部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

清算条例〉中，规定特别清算由原审批部门组织实施，没有

规定司法救济渠道，目前法院的做法是对外资企业清算案件

不受理。 但随着公司法等法律的修订，及〈深圳经济特区企

业清算条例〉的废止，实际在立法层面上在否定由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清算的做法，改变了审批部门既是清算责任人，也

是清算结果的审批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同时

也逐步实现内资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因此，可以预见《

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条例》被废止已经为时不远了，对由审批

机关组织的外资企业清算也将作为特别清算案件纳入法院受

理案件的范围。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我比较赞同三分法，即

对公司清算分为普通清算、特别清算及破产清算。但与传统

的三分法不同的是：特别清算的申请人不局限于债权人，还

应包括股东、行政主管机关等；特别清算的组织者仅限于法



院，不包括行政主管部门。 二、特别清算诉讼程序 对特别清

算案件的诉讼程序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

没有作出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 特别清算案件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的“申请

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案”，该案由规定在“适用特别程序案

件案由”之中。可见，最高法院是将公司特别清算的程序视

为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 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属于非讼

程序，非讼程序的特点是： （１）非讼案件只存在申请人与

被申请人，不存在原告与被告。案件中没有对抗的双方当事

人，审理的事项不是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申请对公

司特别清算的案件，只存在申请对公司清算组成员进行指定

，不存在权利义务的争议。可以列清算义务人为被申请人，

被清算公司作为第三人。 （２）非讼程序适用国家职权主义

，法院依职权对申请人申请的事项作出审查和确认。申请对

公司特别清算的案件，申请人和被申请的公司对程序和实体

事项，没有行使处分权的余地。 （３）非讼程序不需要质证

和进行言词辩论，一般不需要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对公司特

别清算的申请，法院只需对债权人的申请是否符合公司清算

的条件进行审查，不需要质证和辩论，因此，也可以不公开

开庭审理。 （４）非讼程序由于不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争

议，案情一般比较简单，审理的时间性要求较强，因此，一

般适用一审终审。公司特别清算程序的特点与此相同，也应

当适用一审终审。 公司特别清算案件除过具备上述非讼程序

的特点外，还应具有或应当完善以下特别程序： （1）财产

保全及证据保全 向法院申请公司特别清算，往往是公司清算

义务人怠于或无法履行清算义务，但清算义务人又往往控制



着公司资产及财务凭证等，如果仅指定清算组成员，清算组

成员可能仍然无法进行清算，因此，在申请特别清算时应当

一并提起财产保全及证据保全申请，或由法院直接依照职权

对公司资产及财务凭证等关键资料等进行保全，确保清算工

作顺利进行。 （2）裁定指定清算组成员 法院受理案件后，

可直接书面审理，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询问当事人后，再做出

裁定，指定清算组成员，限期进行清算。在公司解散之诉中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照职权，对公司解散后可能

无法正常清算的，在判决解散公司同时，一并指定清算组成

员，限期进行清。清算组成员的确定可根据具体案件指定公

司股东、董事、监事或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作为清算组

成员。 （3）普通清算程序 在法院做出指定清算组成员裁定

后，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普通清算程序

对公司进行清算。在清算过程中，法院不直接参与清算，也

不介入具体清算事宜，仅就清算组成员的勤勉尽职进行有限

度地监督。公司债权人及股东对清算组有监督的权利，一旦

债权人或股东发现清算组成员有失职或违法行为，可申请法

院撤换或追究责任。 （4）裁定终结清算 在清算组按照普通

清算程序在规定的清算期限内清算完毕后，应当提交清算报

告给法院，法院审查确认后，做出特别清算程序终结的裁定

。 目前特别清算案件在日常诉讼案件中所占比例已呈逐步上

升趋势，完善与规范特别清算程序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

公司法》的修订及其他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出台、修订、

废止，相信特别清算程序的规范与完善为时不远。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